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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及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7

月

2

日开市起复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莱士”

)

于

2013

年

6

月

27

日在公司现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公司已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以书

面、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郑跃

文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由公司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

根据有关规定

,

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一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根据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

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董事会进行了认真的自查

,

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的自查和研究

,

认为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各项条件。

审议结果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

、整体方案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其中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向特定对象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科瑞天诚”

)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疆华建”

)

、傅建平、

肖湘阳发行股份

93,652,444

股

,

用于收购郑州邦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邦和药业”

)100%

股权

(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 其中

,

向科瑞天诚发行

29,191,467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1.17%

的股权

;

向新疆华建发行

29,809,573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1.83%

的股权

;

向傅建平发行

29,968,782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2.00%

的股权

;

向肖湘阳发行

4,682,622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5.00%

的股权。 收购完成后

,

邦和药业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为向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RAAS China Limited)(

以下简称“莱士中国”

)

非公开发行

26,000,000

股股份

,

募集配套资金

49,972.00

万元

,

不

超过本次交易金额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与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之和

)

的

25%,

莱士中国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 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邦

和药业的持续发展

,

以及补充本公司的营运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视为一次发行

,

发行价格相同。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标的资产及其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邦和药业

100%

的股权。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按照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通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通评报字〔

2013

〕

105

号”《资产评估报告》记载的评估结果

,

参考科瑞天诚、新疆华建此

前收购邦和药业

63%

股权的交易价格

,

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依据前述《资产评估报告》

,

标的资产截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评估值为人民币

180,695.60

万元

,

确定本次交易价

格为

180,000.00

万元

,

与科瑞天诚、新疆华建此前收购邦和药业

63%

股权对应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相同。 其中

:

科瑞天诚持有的

31.17%

股权交易价格为

56,106.00

万元

,

新

疆华建持有的

31.83%

股权交易价格为

57,294.00

万元

,

傅建平持有的

32%

股权交易价格为

57,600.00

万元

,

肖湘阳持有的

5%

股权交易价格为

9,000.00

万元。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

:

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肖湘阳。 该等发行对象以其所持邦和药业

100%

的股权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2)

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莱士中国。 莱士中国以现金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 ”

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

即

2013

年

7

月

2

日

),

本次发行价格根据公司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

价

(

计算公式为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

因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进行了派息

,

每

10

股派送

0.5

元

,

因此

,

上海莱士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每股

19.22

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视为一次发行

,

发行价格相同。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

,

两者合计为

119,652,444

股。 其中

: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180,000

万元

,

本次拟向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和肖湘阳合计发行

93,652,444

股。 其中

,

向科瑞天诚发行

29,

191,467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1.17%

的股权

;

向新疆华建发行

29,809,573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1.83%

的股权

;

向傅建平发行

29,968,782

股

,

收购其持有的

邦和药业

32.00%

的股权

;

向肖湘阳发行

4,682,622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5.00%

的股权。

(2)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为

26,000,000

股

,

全部向莱士中国一家发行

,

拟募集配套资金

49,972.00

万元。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将随之进行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的最终数量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交易对方科瑞天诚承诺

:

以邦和药业股权所认购而取得的上海莱士股份

,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

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

(

因邦和药业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形除外

);

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

的股份

,

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本次交易对方傅建平承诺

:

以邦和药业股权所认购而取得的上海莱士股份

,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

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

(

因邦和药业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形除外

);

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

股份

,

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本次交易对方新疆华建承诺

:

以持有的邦和药业股权所认购而取得上海莱士股份

,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

(

因邦和药业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形除外

);

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

孳息的股份

,

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本次交易对方肖湘阳承诺

:

以其持有的邦和药业股权认购而取得上海莱士股份

,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

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

(

因邦和药业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形除外

);

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

的股份

,

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若傅建平、肖湘阳将来成为上海莱士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

则其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莱士的股份在其本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持上

海莱士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上海莱士股票数量占其本人所持有上海莱士股

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莱士中国承诺

:

本次以现金认购而取得上海莱士股份

,

该等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

;

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

,

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

、上市地

本次发行的股份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

、配套融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邦和药业主营业务的发展

,

以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1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2

、期间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

标的资产因实现盈利而增加的净资产归公司所有

;

因发生亏损而减少的净资产由交易对方按出资比例向邦和药业以现金补足。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3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依据《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傅建平、肖湘阳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

,

交易交割日前交易对方应立即促使标的公司召开股东会

,

保证标的公司修改公司章程

,

将标的资产变更至公司名下

,

使标的公司变更登记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

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

新发行的股份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 各方同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本次交易按本协议全面实施。

依据《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傅建平、肖湘阳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

,

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违反其于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承诺及其他义务而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

,

应当全额赔偿其给守约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4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作出本次交易的决议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1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邦和药业

100%

股权

,

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由于本公司属于中外合资企业

,

根据《关于外

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

,

血液制品行业属于限制类行业

,

因此本公司投资获得邦和药业股权的事项尚需取得河南省商务部门的批准方可实施。

2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出售方已经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

,

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邦和药业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3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不会影响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独立性。

4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提高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

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

,

避免同业竞

争。

综上

,

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本次交易拟收购的邦和药业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均属血液制品领域。本次交易完成后

,

增强了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

,

实现主营业务跨越式发展

,

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向非关联方新疆华建、傅建平和肖湘阳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发行数量为

64,460,977

股

,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总股本变

更为

609,252,444

股

(

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58%,

本次向非关联方发行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高于

5%

。

综上所述

,

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公司本次重组事项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累计涨幅为

13.72%,

同期

,

深圳成分指数跌幅为

0.31%,

中小板指数涨幅为

1.75%,

医药生物指数

(

证

监会分类

,883109)

涨幅为

2.75%,

剔除上述指数影响

,

公司股票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价格累计涨幅分别为

14.03%

、

11.97%

和

10.97%,

均未超过

20%

。

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的相关规定

,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

,

公司股价在本次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

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

无异常波动情况。

审议结果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六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本次交易前

,

科瑞天诚于

2013

年

5

月通过市场化手段收购了邦和药业

31.17%

的股权

,

然后通过本次交易将所持股权转让予本公司。 由于科瑞天诚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之一

,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但是

,

科瑞天诚先期收购邦和药业的股权

,

系为了实现商定的交易结构和交易目的而进行的过桥安排

,

科瑞天诚在在两次交易间并未赚取任何收益

,

收购完成

后未参与邦和药业的运营管理

,

且在第一时间即与本公司达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因此本次交易可视为完全市场化的行业整合并购行为

,

交易价格亦是交

易各方市场化磋商的结果。

此外

,

莱士中国亦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一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系由莱士中国以现金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亦构成

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

七

)

审议通过《关于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完成本次交易的目的

,

公司根据《证券法》

,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编制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八

)

审议批准签署附生效条件《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傅建平、肖湘阳之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

:

六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三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审议通过《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审议结果

:

六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三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

)

审议批准签署附生效条件《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RAAS China Limited)

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

:

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二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一

)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审计报告、审核报告、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为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中通诚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出具了“国浩专审字

[2013] 405A0003

号”《审计报告》、“国浩核字

[2013]405A0021

号”《盈利

预测审核报告》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出具了“大华审字

[2013]005279

号”《备考审计报告》、“大华核字

[2013]004947

号”《备考盈利预测

报告》

;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出具了“中通评报字

(2013)105

号”《资产评估报告》。

审议结果

:

六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三票回避。

(

十二

)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

,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事项

,

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和核

准。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审议结果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十三

)

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选取与评估目的及评估资产状况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了中通评报字

(2013)105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董事会认为

:

1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及胜任能力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该公司具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 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邦和药业除了业

务关系外

,

无其他关联关系

,

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害关系。 因此

,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

、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进行

,

并遵循了市场通用惯例与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

,

评

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根据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

,

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鉴于本次

评估目的系在本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下确定上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

,

为公司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

本次评估机构所选的评估方

法恰当

,

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4

、本次评估定价公允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

,

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各类资产的

评估方法适当

,

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标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

,

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

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审议结果

:

六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三票回避。

(

十四

)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基础

,

参考科瑞天诚和新疆华建前次交易价格

,

由交易各方协议确定。 本次交易的定价遵循

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作价公允

,

程序公正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审议结果

:

四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五票回避。

(

十五

)

关于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

,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服务机构。

审议结果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十六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事宜的顺利进行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决议范围内全权处理公司与本

次交易有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

,

制定、决定并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及市场情况

,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框架内

,

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事宜。

3

、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合约和文件。

4

、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

,

并组织办理本次交易相关的所有报批事宜。

5

、根据本次交易的实际结果

,

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

相应修改《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本的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6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登记及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上市事宜。

7

、如证券监管部门与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法规和政策发生变化

,

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

授权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8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

,

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一切相关事项。

本授权事项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二个月内有效。

审议结果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七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业绩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事宜的议案

公司与交易对方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与肖湘阳签署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

该协议约定

: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完成后

,

如邦和药业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不足交易对方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

甲方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定向回购交易对方持有的

一定数量的公司股份

,

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交易对方认购的公司股份数。

为保证业绩补偿情况发生时

,

补偿股份能够顺利回购并注销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决议

范围内全权处理公司与业绩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的有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按照《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约定计算应回购并注销的股份数量

,

并办理股份锁定手续

;

2

、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业绩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有关的所有法律文件

;

3

、办理业绩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的具体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发布债权人公告、按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回购与注销的手续、相应修改《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本的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

;

4

、授权回购与注销股份数量的上限为

93,652,444

股

,

如果补偿期间内公司实施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

,

则授权回购与注销股份数量的上限相应调整为

:93,652,

444

股

×(1+

转增或送股比例

)

。

本授权事项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至交易对方账户之日生效

,

至利润补偿期间的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结束且经公

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邦和药业该年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

如果

:(1)

该专项审核报告所载邦和药业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超过

承诺净利润数

,

则该授权自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终止

;

或

(2)

如该专项审核报告所载邦和药业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

,

则

该授权自董事会办理完成该年度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之日日终止。

审议结果

:

六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三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十八

)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方式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审议结果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2日

股票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3-063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已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以书

面、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荣旻辉召集和主持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

、整体方案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其中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向特定对象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科瑞天诚”

)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疆华建”

)

、傅建平、

肖湘阳发行股份

93,652,444

股

,

用于收购郑州邦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邦和药业”

)100%

股权

(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 其中

,

向科瑞天诚发行

29,191,467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1.17%

的股权

;

向新疆华建发行

29,809,573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1.83%

的股权

;

向傅建平发行

29,968,782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2.00%

的股权

;

向肖湘阳发行

4,682,622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5.00%

的股权。 收购完成后

,

邦和药业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为向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RAAS China Limited)(

以下简称“莱士中国”

)

非公开发行

26,000,000

股股份

,

募集配套资金

499,720,000

元

,

不

超过本次交易金额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与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之和

)

的

25%,

莱士中国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 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邦

和药业的持续发展

,

以及补充本公司的营运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视为一次发行

,

发行价格相同。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2

、标的资产及其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邦和药业

100%

的股权。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按照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通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通评报字〔

2013

〕

105

号”《资产评估报告》记载的评估结果

,

参考科瑞天诚、新疆华

建此前收购邦和药业

63%

股权的交易价格

,

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依据前述《资产评估报告》

,

标的资产截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评估值为人民币

180,695.60

万元

,

确定本

次交易价格为

180,000.00

万元

,

与科瑞天诚、新疆华建此前收购邦和药业

63%

股权对应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相同。 其中

:

科瑞天诚持有的

31.17%

股权交易价格为

56,

106.00

万元

,

新疆华建持有的

31.83%

股权交易价格为

57,294.00

万元

,

傅建平持有的

32%

股权交易价格为

57,600.00

万元

,

肖湘阳持有的

5%

股权交易价格为

9,000.00

万

元。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3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4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5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

:

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肖湘阳。 该等发行对象以其所持邦和药业

100%

的股权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2)

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莱士中国。 莱士中国以现金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6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 ”

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

即

2013

年

7

月

2

日

),

本次发行价格根据公司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

价

(

计算公式为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

因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进行了派息

,

每

10

股派送

0.5

元

,

因此

,

上海莱士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每股

19.22

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视为一次发行

,

发行价格相同。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7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

,

两者合计为

119,652,444

股。 其中

: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180,000

万元

,

本次拟向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和肖湘阳合计发行

93,652,444

股。 其中

,

向科瑞天诚发行

29,

191,467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1.17%

的股权

;

向新疆华建发行

29,809,573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1.83%

的股权

;

向傅建平发行

29,968,782

股

,

收购其持有的

邦和药业

32.00%

的股权

;

向肖湘阳发行

4,682,622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5.00%

的股权。

(2)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为

26,000,000

股

,

全部向莱士中国一家发行

,

拟募集配套资金

499,720,000

元。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将随之进行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的最终数量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8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交易对方科瑞天诚承诺

:

以邦和药业股权所认购而取得的上海莱士股份

,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

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

(

因邦和药业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形除外

);

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

的股份

,

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本次交易对方傅建平承诺

:

以邦和药业股权所认购而取得的上海莱士股份

,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

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

(

因邦和药业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形除外

);

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

股份

,

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本次交易对方新疆华建承诺

:

以持有的邦和药业股权所认购而取得上海莱士股份

,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

(

因邦和药业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形除外

);

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

孳息的股份

,

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本次交易对方肖湘阳承诺

:

以其持有的邦和药业股权认购而取得上海莱士股份

,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

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

(

因邦和药业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形除外

);

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

的股份

,

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若傅建平、肖湘阳将来成为上海莱士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

则其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莱士的股份在其本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持上

海莱士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上海莱士股票数量占其本人所持有上海莱士股

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莱士中国承诺

:

本次以现金认购而取得上海莱士股份

,

该等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

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

;

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

,

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9

、上市地

本次发行的股份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10

、配套融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邦和药业主营业务的发展

,

以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11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12

、期间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

标的资产因实现盈利而增加的净资产归公司所有

;

因发生亏损而减少的净资产由交易对方按出资比例向邦和药业以现金补足。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13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依据《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傅建平、肖湘阳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

,

交易交割日前交易对方应立即促使标的公司召开股东会

,

保证标的公司修改公司章程

,

将标的资产变更至公司名下

,

使标的公司变更登记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

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

新发行的股份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 各方同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本次交易按本协议全面实施。

依据《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傅建平、肖湘阳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

,

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违反其于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承诺及其他义务而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

,

应当全额赔偿其给守约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14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作出本次交易的决议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本次交易前

,

科瑞天诚于

2013

年

5

月通过市场化手段收购了邦和药业

31.17%

的股权

,

然后通过本次交易将所持股权转让予本公司。 由于科瑞天诚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之一

,

依据《上市规则》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但是

,

科瑞天诚先期收购邦和药业的股权

,

系为了实现商定的交易结构和交易目的而进行的过桥安排

,

科瑞天诚在在两次交易间并未赚取任何收益

,

收购完成

后未参与邦和药业的运营管理

,

且在第一时间即与本公司达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因此本次交易可视为完全市场化的行业整合并购行为

,

交易价格亦是交

易各方市场化磋商的结果。

此外

,

莱士中国亦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一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系由莱士中国以现金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亦构成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完成本次交易的目的

,

公司根据《证券法》

,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编制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四、审议批准签署附生效条件《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傅建平、肖湘阳之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六、审议批准签署附生效条件《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RAAS China Limited)

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审计报告、审核报告、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为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中通诚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出具了“国浩专审字

[2013] 405A0003

号”《审计报告》、“国浩核字

[2013]405A0021

号”《盈利

预测审核报告》

;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出具了“大华审字

[2013]005279

号”《备考审计报告》、“大华核字

[2013]004947

号”《备考盈利预测

报告》

;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出具了“中通评报字

(2013)105

号”《资产评估报告》。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项

,

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和核准。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选取与评估目的及评估资产状况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了中通评报字〔

2013

〕

105

号《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

份购买郑州邦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监事会认为

:

1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及胜任能力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该公司具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 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邦和药业除了业

务关系外

,

无其他关联关系

,

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害关系。 因此

,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

、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进行

,

并遵循了市场通用惯例与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

,

评

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根据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

,

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鉴于本次

评估目的系在本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下确定上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

,

为公司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

本次评估机构所选的评估方

法恰当

,

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4

、本次评估定价公允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

,

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各类资产的

评估方法适当

,

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标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

,

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

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审议结果

:

三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7月2日

股票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3-064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17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16

日

-2013

年

7

月

17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16

日

15:00

至

2013

年

7

月

1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7

月

12

日

(

星期五

);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3050

号紫藤宾馆会议中心

;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5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6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7

、会议出席对象

:

(1)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7

月

12

日

(

星期五

),

截至

2013

年

7

月

12

日

(

星期五

)15:00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公司股东也可授权他人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

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议案需逐项审议

);

(1)

整体方案

;

(2)

标的资产及其交易价格

;

(3)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4)

发行方式

;

(5)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6)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

(7)

发行数量

;

(8)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

(9)

上市地

;

(10)

配套融资募集资金用途

;

(11)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12)

期间损益安排

;

(13)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

(14)

决议有效期。

3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4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5

、审议《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6

、审议《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傅建平、肖湘阳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7

、审议《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8

、审议《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RAAS China Limited)

之股份认购协议》

9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业绩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提交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涉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

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3

年

7

月

15

日、

7

月

16

日

(

星期一、二

),9:00-11:30,13:00-16:00;

2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3)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4)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

须在

2013

年

7

月

16

日下午

16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3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部

信函登记地址

:

公司证券部

,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

:

上海市闵行区北斗路

55

号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200245

传真号码

:021-64300699

4

、其他事项

:

(1)

若因特殊原因无法在登记日办理会议登记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

可按照上文第

2

点登记方式的要求

,

凭完整、有效的证明文件在会议现场办理登记

;

(2)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3)

会议咨询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21-64303911-217

联系人

:

张屹 孟斯妮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1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

作。

(2)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投票证券代码

:362252;

投票简称为“莱士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00

元代表总议案

(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1.00

元代表议案一

,2.00

元代表议案二

,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

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一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1.00

元代表对议案一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1.01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1.1,

1.02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1.2,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２．０１

整体方案 ；

２．０１

议案

２．０２

标的资产及其交易价格

２．０２

议案

２．０３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３

议案

２．０４

发行方式

２．０４

议案

２．０５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５

议案

２．０６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２．０６

议案

２．０７

发行数量

２．０７

议案

２．０８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２．０８

议案

２．０９

上市地

２．０９

议案

２．１０

配套融资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０

议案

２．１１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１１

议案

２．１２

期间损益安排

２．１２

议案

２．１３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２．１３

议案

２．１４

决议有效期

２．１４

议案三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六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傅建

平 、肖湘阳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６．００

议案七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７．００

议案八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之股份认购协议

８．００

议案九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十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业绩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事宜的议案

１０．００

注

:A.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

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B.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为有效意见

,

其他未

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C.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2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a.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

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b.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激活效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则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

发出的

,

则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0755-83239016/25918485/25918486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cai@cninfo.com.cn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0755-83991022/83991101/83991192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密码登录”

,

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16

日

15:00-2013

年

7

月

17

日

15:00

。

3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人

:

张屹、孟斯妮

2

、电话

:021-64303911-217

3

、传真

:021-64300699

4

、联系地址

:

上海市闵行区北斗路

55

号董事会办公室

5

、邮编

:200245

6

、本次会议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住宿等费用自理。

7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2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

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

,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回避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１

整体方案 ；

２．２

标的资产及其交易价格

２．３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４

发行方式

２．５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６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２．７

发行数量

２．８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２．９

上市地

２．１０

配套融资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１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１２

期间损益安排

２．１３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２．１４

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４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５

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傅建平 、肖湘阳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７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８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之股份认购协议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业绩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2013

年 月 日

附注

:

1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

,

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

,

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

,

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

”

;

如为关联股东

,

请再“回避”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2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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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

(

简称

:

上海莱士

,

代码

:002252)

自

2013

年

3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

上海莱士拟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傅建平和肖湘阳所持有的郑州邦和

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

,

并同时向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RAAS China Limited)

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以公司董事会审

议并公告的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为准。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

,

如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

,

可能存在涉嫌内

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

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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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结构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简称“本次交易”

)

。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简称“科瑞天诚”

)

作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象之一

,

拟以其持有郑州邦和生物药业有限

公司

(

简称“邦和药业”

)31.17%

的股权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

29,191,467

股股份

;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RAAS China Limited,

简称“莱士中国”

)

作为公司募

集配套资金的特定对象

,

拟以

49,972.00

万元现金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

26,000,000

股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股权结构将发生变更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本次交易完成之前

,

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

,

科瑞天诚持有公司

18,889.73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8.58%;

莱士中国持有公司

18,360.00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7.50%;

其他

投资者持有公司

11,710.27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3.92%

。 本次交易前

,

公司控制权关系图如下

:

本次交易前

,

科瑞天诚与莱士中国股权比例接近

,

依其各自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都不足以单独控制公司

,

且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在公司董事会中均

拥有相等的席位

,

因此

,

公司控股股东为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 科瑞天诚的实际控制人为郑跃文

,

莱士中国唯一股东为黄凯

,

因此郑跃文和黄凯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变动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其中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向特定对象科瑞天诚、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傅建平、肖湘阳发行股份

93,652,444

股

,

用于收购邦和药业

100%

股权

,

其中

,

向科瑞天诚发行

29,191,467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1.17%

的股权

;

向新疆华建发行

29,809,573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1.83%

的股权

;

向傅建平发行

29,968,

782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2.00%

的股权

;

向肖湘阳发行

4,682,622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5.00%

的股权。

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为向莱士中国非公开发行

26,000,000

股股份

,

募集配套资金

49,972.00

万元

,

莱士中国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

三、本次交易完成之后

,

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

为保持公司控股股东间股权结构的均衡

,

在科瑞天诚以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31.17%

股权认购此次发行的

2,919.15

万股的情况下

,

莱士中国以现金

49,972.00

万元

认购此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

2,600.00

万股

,

以维持与科瑞天诚持股比例接近的状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

,

科瑞天诚持股比例为

35.80%,

莱士中国持股比例为

34.40%,

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都不足以单独控制上市公司

,

且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在公司董事会中均拥有相等的席位

,

因此

,

公司控股

股东仍为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

,

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郑跃文和黄凯。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公司将根据股权变动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

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

作为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莱士”

)

的独立董事

,

对上海莱士本次发行股份购买郑州邦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

简称“邦和药

业”

)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1

、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监管规定。本次交易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

,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在取得必要的核准、批准、授权、备案和同意后即可实施。

2

、本次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

没有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

的审计和评估

;

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的公允性出具了独立的财务顾问意见

;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就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监管规则的规定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3

、本次交易改善了公司资产质量

,

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

,

本人认为

,

公司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公正的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人同意本次交易。

独立董事:薛镭 周志平 柯美兰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002252� � � �股票简称:上海莱士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

交易对方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南昌高新区火炬大街

９４８

号

４

楼

４１２

室

交易对方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５２８

号

交易对方：傅建平

住所（通讯地址）：湖南省醴陵市寨子岭

２８

号

＊

栋

＊

室

交易对方：肖湘阳

住所（通讯地址）：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

１９９

号

＊

号楼

＊

单元

＊

号

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住所（通讯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东

１

号太古广场三座

２８

楼

标的公司：郑州邦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郑州高新开发区玉兰街

２２

号

公司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置于本公司证券部供查询。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

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意义：

一、一般释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草案 ）

本次交易 指

上海莱士拟向特定对象科瑞天诚 、新疆华建 、傅建平和肖湘阳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 ；同时，拟向莱士中国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９

，

９７２．００

万元的行为

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上海莱士拟通过向特定对象科瑞天诚 、新疆华建 、傅建平和肖湘阳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的行为

本次配套融资 指

上海莱士拟向莱士中国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拟募集资金总额

４９

，

９７２．００

万元的行为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

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上海莱士

／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邦和药业 指 郑州邦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其前身为邦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

拟购买资产 指 郑州邦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广仁药业 指 湖北广仁药业有限公司

上林邦和 指 上林邦和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醴陵邦和 指 醴陵市邦和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苏州麦迪仙 指 苏州麦迪仙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科瑞集团 指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科瑞天诚 指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华建 指 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新疆华建 指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科瑞天诚 、新疆华建 、傅建平 、肖湘阳的合称

莱士中国 指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美国莱士 指

Ｒａｒｅ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

ＩＮＣ． ／

美国稀有抗体抗原供应公司

莱士国际 指

ＲＡ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莱士国际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君致律师 指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中通诚资产评估 指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大华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国富浩华 指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利安达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华兰生物 指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２００７．ＳＺ

）

远大蜀阳 指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蓉生 指 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黔峰 指 贵阳黔峰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泰邦 指 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西安回天 指 西安回天血液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生物 指 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ＣＢＰＯ

绿十字生物 指 绿十字 （中国 ）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天坛生物 指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１６１．ＳＨ

）

康宝生物 指 山西康宝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所 指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三九双林 指 三九集团双林药业有限公司

同路生物 指 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卫武光明 指 深圳市卫武光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紫光 指 湖南紫光古汉南岳制药有限公司

博雅生物 指 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３００２９４．ＳＺ

）

世亨生物 指 哈尔滨世亨生物工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所 指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所 指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海星邦和 指 郑州海星邦和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后更名为郑州邦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海星集团 指 西安海星科技投资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 ，原名为西安海星科技实业 （集团 ）公司

陕西中辉 指 陕西中辉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后更名为陕西中辉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海星科技 指 西安海星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１８５．ＳＨ

），

２００７

年更名为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涌金投资 指 湖南涌金投资 （控股 ）有限公司

知金科技 指 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万钥 指 上海万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平原实业 指 郑州平原实业有限公司

瑞福通达 指 陕西瑞福通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盈泰九鼎 指 厦门盈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昆吾九鼎 指 北京昆吾九鼎医药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那曲元和 指 那曲元和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九鼎 指 河南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金泽九鼎 指 苏州金泽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黑龙江广仁 指 黑龙江广仁种植有限公司

武汉邦和营销 指 武汉邦和营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家卫生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ＳＦＤＡ

，国家药监局 指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上市规则 》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前次交易 指 科瑞天诚 、新疆华建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收购邦和药业

６３％

股权的交易行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傅建平 、肖湘阳

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股份认购协议 》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莱士中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

《利润补偿协议 》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

《评估报告 》 指

中通诚资产评估出具的中通评报字 〔

２０１３

〕

１０５

号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郑州邦和生物药

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二、专业术语释义

ＧＭＰ

指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批签发 指

国家对疫苗类制品 、血液制品 、用于血液筛查的体外生物诊断试剂以及国家药监局规定的其他生物制品 ，每批制品出

厂销售前或者进口时实行强制性审查 、检验和批准的制度

中检院 指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单采血浆站 、浆站 指 根据地区血源资源 ，按照有关标准和要求并经严格审批设立，采集供应血液制品生产用原料血浆的单位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 、静丙 指 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

人免疫球蛋白 、肌丙 指 是人体受抗原 （比如病毒 ）刺激后产生的一种蛋白质 ，只限于肌内注射

医保目录 指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 》

基本药物目录 指

国家药监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按照临床治疗必需 、疗效好的原则制定的 ，用于指导临床医生合理用药 ，引导

药品生产企业生产方向的药品目录

卫医发 ［

２００６

］

１１８

号文 指 国家卫生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的 《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 》的通知

ＥＩＡ

、酶联免疫法 指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 （

ｅｎｚｙｍ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 ａｓｓａｙ

，

ＥＬＩＳＡ

）是以免疫学反应为基础 ，将抗原 、抗体的特异性反应

与酶对底物的高效催化作用相结合起来的一种敏感性很高的试验技术

重组类血液制品 指 通过基因工程手段将编码血浆蛋白的基因转入工程细胞株中表达生产的非血源性血液制品

免疫血浆 指 从经特殊免疫或先天产生的含有较高特定抗体效价供血浆者处采集的高抗体效价血浆

收率 指 投入单位体积原料血浆所生产出来的某一产品数量 ，收率是反映血液制品生产制备工艺和技术的一个重要指标

综合收率 指 即血浆综合利用率 ，投入单位体积原料血浆所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数量

注：本重组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２

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重大事项提示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特别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向特定对象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肖湘阳发行股份

９３

，

６５２

，

４４４

股，用于收购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其中，

向科瑞天诚发行

２９

，

１９１

，

４６７

股，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３１．１７％

的股权；向新疆华建发行

２９

，

８０９

，

５７３

股，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３１．８３％

的股权；

向傅建平发行

２９

，

９６８

，

７８２

股，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３２．００％

的股权；向肖湘阳发行

４

，

６８２

，

６２２

股，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５．００％

的股权。收购完

成后，邦和药业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为向莱士中国非公开发行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４９

，

９７２．００

万元，莱士中国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

Ａ

股股票。 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邦和药业的主营业务发展，以及补充本公司的营运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视为一次发行，发行价格相同。

（二）交易合同的签署及生效

本公司与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和肖湘阳签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本公司已经与

莱士中国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上述协议已经各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三）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评估， 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邦和药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１８０

，

６９５．６０

万元。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系在参考评估值和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前次交易

价格的基础上，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四）交易对价的支付及定价方式

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上海莱士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的

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均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扣除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分红（每

１０

股分

０．５

元，已在停牌期间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实施完毕）后的价格，即

１９．２２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五）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安排

本次交易对方科瑞天诚、傅建平、新疆华建承诺：以邦和药业股权所认购而取得的上海莱士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因邦和药业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形

除外）；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本次交易对方肖湘阳承诺：以其持有的邦和药业股权认购而取得上海莱士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

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因邦和药业未实现承诺业绩的情形除外）；该等股份由

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若傅建平、肖湘阳将来成为上海莱士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则其直接或间接持有上海莱士的股份在其本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

的比例不超过所持上海莱士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上海

莱士股票数量占其本人所持有上海莱士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莱士中国承诺：以现金认购而取得的上海莱士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

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由上海莱士回购；该等股份由于上海莱士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

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六）交易对方的业绩补偿承诺

１

、利润补偿期间

交易各方同意，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当年起三个会计年度（含实施完成当年），暂定为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度。

如在

２０１３

年度未完成本次交易，则利润补偿期间向后顺延，由各方签署补充补偿协议予以具体约定。

２

、承诺净利润数

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出具的“中通评报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邦和药业对应的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

并报表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单位：万元

期限 （注 ）

２０１３

年度 （预计完成当年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预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８

，

２４３．６９ １０

，

４８５．４８ １３

，

４２３．２４ １７

，

１２５．２１

注：如果

２０１３

年内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则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如果

２０１４

年内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则

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交易对方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和肖湘阳承诺，邦和药业在利润补偿期间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将不低

于《资产评估报告》中邦和药业对应的累积预测净利润。利润补偿期间暂定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度，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

２０１４

年年底

及

２０１５

年年底累积承诺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８

，

２４３．６９

万元、

１８

，

７２９．１７

万元及

３２

，

１５２．４１

万元。如在

２０１３

年度未完成本次交易，则补偿期间累积承诺

净利润由各方签署补充补偿协议予以具体约定。

３

、补偿实施方式

（

１

）交易各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利润补偿期间，如邦和药业在利润承诺期间各年度末实际累积净利润数不足承诺累积净利

润数的，上海莱士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定向回购交易对方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海莱士股份的方式实现，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交易中交

易对方认购的上海莱士股份数。

（

２

）根据各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如发生利润补偿情况，股份补偿数按以下公式计算：

当年股份补偿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

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３

）交易各方一致确认，如出现交易对方应对上海莱士进行补偿的情形，则

①

首先由科瑞天诚、傅建平同时承担股份补偿的责任，各自补

偿的股份数量为当年实际股份补偿数量的

５０％

，直至科瑞天诚本次以邦和药业股权认购的上海莱士股份数已全部补偿完毕；

②

然后，由傅建

平以剩余的股份继续补偿，直至傅建平本次以邦和药业股权认购的上海莱士股份数已全部补偿完毕；

③

然后，由新疆华建、肖湘阳同时承担

补充补偿责任，各自补偿数量为剩余应补偿股份数量的

５０％

，直至肖湘阳本次以邦和药业股权认购的上海莱士股份数已全部补偿完毕；

④

然

后，由新疆华建以剩余的股份继续补偿，直至新疆华建本次以邦和药业股权认购的上海莱士股份数已全部补偿完毕。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本总额增加至

６０９

，

２５２

，

４４４

股，符合《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要求。

根据《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社会公众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少于

１０％

。 因此，本公司股权分布不

存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形。

（八）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由于本公司属于中外合资企业，血液制品行业属于限制类行业，根据《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本公司收购邦和药业股

权的事项尚需取得河南省商务部门的批准方可实施。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

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本公司、邦和药业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及交易作价情况，相关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上海莱士 邦和药业 交易价格 邦和药业 （交易价格 ）

／

上海莱士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２０

，

８２６．０８ ３８

，

２４９．１３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９７％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资产净额

１００

，

３６５．５８ ２５

，

９６５．２３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３４％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

６６

，

２６７．６９ ２３

，

１９９．８２ － ３５．０１％

由于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超过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末总资产和净资产的

５０％

，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时

由于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要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本次交易前，科瑞天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通过市场化手段收购了邦和药业

３１．１７％

的股权，然后通过本次交易将所持股权转让予本公司。 由

于科瑞天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一，依据《上市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但是，科瑞天诚先期收购邦和药业的股权，系为了实现商定的交易结构和交易目的而进行的过桥安排，科瑞天诚在两次交易间并未赚取

任何收益，收购完成后未参与邦和药业的运营管理，且在第一时间即与本公司达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因此本次交易可视为完全市场

化的行业整合并购行为，交易价格亦是交易各方市场化磋商的结果。

此外，莱士中国亦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一，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系由莱士中国以现金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亦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本公司自上市以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亦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本次交

易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要求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属于血液制品行业产业整合，标的资产与本公司现有主营业务能产生协同效应。 交易对方中新疆华建、傅建平、

肖湘阳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向非关联交易对象新疆华建、傅建平和肖湘

阳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６４

，

４６０

，

９７７

股，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

６０９

，

２５２

，

４４４

股（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占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０．５８％

，本次向非关联方发行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高于

５％

。 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要求。

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属于血液制品行业同行业整合，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

本公司和邦和药业均主要从事血液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本公司是国内少数可同时生产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类三

大类产品的血液制品企业之一，拥有

７

个品种、共

２３

个规格产品的药品生产批准文号，产品结构丰富。 本公司下属单采血浆站共

１２

家，年投浆

量约

３５５

吨，投浆量规模位列行业前五名。邦和药业目前生产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人免疫球蛋白和乙肝人免疫球蛋白

４

个品种、共

９

个规格的产品。 邦和药业下属单采血浆站

２

家，年投浆量约

１２０

吨。

血液制品在医疗急救及某些特定疾病的治疗方面，有着其他药品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自

２００１

年起，国家为加强对血液制品行业的监管，

不再审批新的血液制品企业。 目前，我国共有血液制品生产企业

３０

余家。 随着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患者对血液

制品的需求旺盛，而根据卫生部统计，目前整个行业投浆量约

４

，

０００

吨

／

年的水平，较

８

，

０００

吨

／

年的市场需求缺口巨大，产品供不应求成为常态。

２００４

年以后，全球血液制品企业通过一系列整合，行业集中度明显提升，贝林、百特、拜耳、基立福、奥克特珐玛等大型企业的产品所占全

球市场份额超过

８５％

。 与国际血液制品行业企业数量少、经营规模大的现状相比，目前我国血液制品企业共有

３０

余家，呈现小而多的态势。 国

家不断加强的监管政策使得血液制品行业的进入壁垒极高，目的是促使行业优胜劣汰，集中度提高，从而提升我国血液制品企业的国际竞争

力。

资本市场为本公司外延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本公司通过行业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大势所趋。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属于血液制

品行业同行业整合，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

七、其他重大事项提示

（一）科瑞天诚可能转让回邦和药业

３１．１７％

的股权，从而导致交易无法继续的风险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科瑞天诚与傅建平、肖湘阳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科瑞天诚收购傅建平、肖湘阳所持邦和药业

１４．５３％

和

１６．６４％

的股权。三方

约定，若收到上海莱士重组邦和药业项目被中国证监会否决的文件或截至该部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满

１２

个月仍未收到中国证监会正

式核准文件，协议效力于上述两个日期先到之日即时终止，该部分股权应恢复到转让前的状态，傅建平和肖湘阳应将收到的转让价款全部退

回给科瑞天诚，三方应于上述两个日期先到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该部分股权回转、转让价款退回和该部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该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科瑞天诚成为邦和药业的股东，持有邦和药业

３１．１７％

股权。本次交易，科瑞天

诚以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３１．１７％

股权转让给上海莱士，认购上海莱士向其定向发行的股权。

如果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本次交易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文件，且科瑞天诚与傅建平、肖湘阳未能就继续持有邦和药业股权达成

协议，则存在科瑞天诚需按照上述协议规定将所持有的邦和药业

３１．１７％

股权转让回给傅建平、肖湘阳，从而导致本次交易无法继续的风险。

（二）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出具的“中通评报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邦和药业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账

面价值为

２６

，

４２４．９２

万元，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数值，收益法评估值

１８０

，

６９５．６０

万元，增值

１５４

，

２７０．６８

万元，

增值率

５８３．８１％

，增值率较高，增值原因详见本报告书摘要中“第四节 交易标的”之“九、评估情况”之“（二）收益法评估结果说明”。

本公司特提醒投资者，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但由于收益法基于一系列假

设并基于对未来的预测，如未来情况出现预期之外的较大变化，可能导致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评估增值较大风

险。

（三）盈利预测风险

本报告书摘要中“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包含了邦和药业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的盈利预测以及本公司的备考盈利预测。

上述盈利预测是根据已知的情况和资料对邦和药业及本公司的经营业绩作出的预测。 这些预测基于一定的假设，有些假设的实现取决

于一定的条件，该等条件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尽管盈利预测的各项假设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实际经营成果与盈利预测结果可能存在一定

差异。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该风险。

（四）邦和药业能否持续享受

１５％

所得税优惠税率的风险

邦和药业

２００９

年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有效期限为

３

年（自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即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邦和药业企业所得税率可以享受

１５％

的优惠税率。

邦和药业被认定为“河南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具备一定的科研创新能力，但未来能

否继续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享受

１５％

所得税税率优惠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不能享受

１５％

的所得税优惠税率，将对邦和药业净利润产生

不利影响。

（五）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在本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较大金额的商誉。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如果邦和药业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本公

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将利用本公司和邦和药业在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互补性进行资源整合，积极发挥邦和药业的研发

技术、精细化管理和销售布局中的优势，保持邦和药业的持续竞争力，将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形成的商誉对本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降到

最低程度。

（六）业绩波动风险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与邦和药业将进行业务、销售、人员等方面的整合，若并购整合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或者国家对生

物医药的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导致公司业绩的下滑。

（七）邦和药业

ＧＭＰ

验收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有从事血液制品、疫苗、注射剂等无菌药品生产的药品生产企业，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达到新版

ＧＭＰ

要求，未达到新版

ＧＭＰ

要求的企业（车间），在上述规定期限后不得继续生产药品。

邦和药业已完成

ＧＭＰ

改造，预计

２０１３

年年底前完成

ＧＭＰ

改造验收。但是，

ＧＭＰ

改造能否顺利通过

ＧＭＰ

验收及时间存在不确定性。若邦和药

业无法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通过

ＧＭＰ

认证，则面临不得继续生产药品的风险。

（八）邦和药业单采血浆站被关闭的风险

根据《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卫医发（

２００６

）

１１８

号）规定，单采血浆站应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和管理，单采血浆站与血液

制品生产企业建立“一对一”供浆关系。 单采血浆站规范运营对整体经营至关重要，邦和药业目前全资拥有两家单采血浆站，两家单采血浆站

在浆源拓展、血浆采集及浆站管理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规范管理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浆站管理规范化程度较高，一直正常规范经

营。

各省（市）卫生部门为加强辖区内采供血机构的管理，保证血液安全，保障临床用血，会根据国家卫生部《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

等要求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出台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对辖区内单采血浆站的设置进行安排。 如果未来卫生部门对辖区内单采血浆站的设

置规划进行调整，同时邦和药业下属浆站不在其设置规划范围内，则邦和药业下属浆站可能存在不能顺利续期取得单采血浆许可证而被关

闭的风险。 同时邦和药业也存在因浆站经营管理严重违规而被关闭的风险。

如果邦和药业下属浆站被关闭，将对邦和药业正常生产和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九）证券二级市场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风险共存，本公司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同时也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利率、汇率、通

货膨胀、市场买卖力量对比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因素影响而发生波动。 本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因上述因素偏离其价值，给投资者造成直接

或间接的损失。

第一节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向特定对象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肖湘阳发行股份

９３

，

６５２

，

４４４

股，用于收购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其中，

向科瑞天诚发行

２９

，

１９１

，

４６７

股，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３１．１７％

的股权；向新疆华建发行

２９

，

８０９

，

５７３

股，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３１．８３％

的股权；

向傅建平发行

２９

，

９６８

，

７８２

股，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３２．００％

的股权；向肖湘阳发行

４

，

６８２

，

６２２

股，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５．００％

的股权。收购完

成后，邦和药业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为向莱士中国非公开发行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４９

，

９７２．００

万元，莱士中国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

Ａ

股股票。 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邦和药业的持续发展，以及补充本公司的营运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视为一次发行，发行价格相同。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

（一）成为行业领先者是本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本公司成功上市，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 本公司期望借助资本市场的平台，通过行业整合进一步增强自己在血液制品行业

中的市场地位，提高市场占有率。

（二）本公司通过行业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大势所趋

２００４

年以后，全球血液制品企业通过一系列整合，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贝林、百特、拜耳、基立福、奥克特珐玛等大型企业的产品所占全

球市场份额超过

８５％

。

与国际血液制品行业企业数量少、经营规模大的现状相比，目前我国血液制品企业共有

３０

余家，呈现小而多的态势。 年投浆量在

２５０

吨以

上、能生产

６

种以上产品的企业不足

１０

家，大部分企业投浆量较低，只能生产

３

种以下产品。 国家对血液制品企业设立单采血浆站规定了严格

的限制条件，一般情况下，拥有

６

个以上药品生产批准文号的企业才具备申请设立新的单采血浆站资格。 国家不断加强的监管政策使得血液

制品行业的进入壁垒极高，目的是促使行业优胜劣汰，集中度提高，从而提升我国血液制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血液制品行业的重大收购兼并事件逐步增多，如天坛生物收购成都蓉生、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森

生物”）收购河北大安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大安”）、中国生物收购贵阳黔峰和西安回天等交易均使得收购方的综合实力得以大幅提

升。 本公司通过行业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大势所趋。

（三）资本市场为公司外延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并购、重组是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不但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充足的发展资金，而且更易于采用股份和现

金支付等多样化的并购手段，为公司的外延式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

借助资本市场手段，本公司希望通过并购具有一定客户基础、业务渠道、技术优势和竞争实力、并且符合自身长期发展战略的相关公司，

做强做大公司产业规模，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实现公司的跨越式发展。 本次对邦和药业实施并购符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目的

（一）以本次交易为契机做大公司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本公司可同时生产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三大类产品，拥有

７

个品种、共

２３

个规格产品的药品生产批准文号，产品结构丰

富。 邦和药业目前能生产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人免疫球蛋白和乙肝人免疫球蛋白

４

个品种、共

９

个规格的产品。

本次交易完成后，邦和药业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的年投浆量将由目前的

３５５

吨增至

４７５

吨，一跃而成为国内血液制品龙头

生产企业之一。 本公司可以充分发挥与邦和药业在研发、生产和销售方面的协同效应，借此机会做大公司主业，增加本公司产品的市场覆盖

区域，提高市场占有率及销售收入，增强公司综合实力。

（二）盈利能力增强，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

本次收购的邦和药业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盈利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每股收益

０．４６

元

／

股，根

据大华所审核的备考审计报告，假设

２０１２

年初完成重组，则本公司备考的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收益将达到（不考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摊薄影响）

０．５１

元

／

股，每股收益将增加；根据经国富浩华审核的邦和药业盈利预测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邦和药业的净利润分别为

７

，

５１７．２１

万元、

１０

，

４８５．４８

万元；根据经大华所审核的上海莱士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预测净利润为

３０

，

９１２．９３

万元、

３４

，

９１０．５３

万元。

四、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过程

１

、上海莱士的决策过程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本公司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同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和《利润补偿协议》，与莱士中国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２

、科瑞天诚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科瑞天诚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向上海莱士转让邦和药业

３１．１７％

股权的交易。

３

、新疆华建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新疆华建唯一股东中国华建决定，同意新疆华建向上海莱士转让邦和药业

３１．８３％

股权的交易。

４

、邦和药业决策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邦和药业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和肖湘阳将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上海莱士的

方案。

５

、莱士中国决策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３

日，莱士中国股东黄凯签署文件，同意莱士中国以人民币或等值外币认购上海莱士定向增发的

２

，

６０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事项

由于本公司属于中外合资企业，血液制品行业属于限制类行业，根据《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本公司收购邦和药业股

权的事项尚需取得河南省商务部门的批准方可实施。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尚需满足以下条件方能生效：

１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股份认购协议》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方能生效：

１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３

、其他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如需）。

五、本次交易的标的及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为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和肖湘阳；本次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特定对象为莱士中国。 交易对方及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基本情况详见本报告书摘要之“第三节 交易对方及募集

配套资金特定对象基本情况”。

六、本次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本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的首

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均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扣除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分红（每

１０

股分

０．５

元，已在停牌期间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实施）后的价格，即

１９．２２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出具的“中通评报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邦和药业（母公司）截至评估基

准日的账面价值为

２６

，

４２４．９２

万元，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数值，收益法评估值

１８０

，

６９５．６０

万元，增值

１５４

，

２７０．６８

万元，增值率

５８３．８１％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系在参考评估值和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前次交易价格的基础上，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科瑞天诚持有的

３１．１７％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５６

，

１０６．００

万元，新疆华建持有的

３１．８３％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５７

，

２９４．００

万元，傅建平持有的

３２．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５７

，

６００．００

万元，肖湘阳持有的

５．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

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本次交易前，科瑞天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通过市场化手段收购了邦和药业

３１．１７％

的股权，然后通过本次交易将所持股权转让予本公司。 由

于科瑞天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一，依据《上市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但是，科瑞天诚先期收购邦和药业的股权，系为了实现商定的交易结构和交易目的而进行的过桥安排，科瑞天诚在在两次交易间并未赚

取任何收益，收购完成后未参与邦和药业的运营管理，且在第一时间即与本公司达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因此本次交易可视为完全市

场化的行业整合并购行为，交易价格亦是交易各方市场化磋商的结果。

此外，莱士中国亦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一，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系由莱士中国以现金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亦构成关联交易。

（下转B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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